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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劳动者维权莫因举证不力输官司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

纠纷， 常常选择通过诉讼途径维
权。 在记者近日采访的几起劳动
争议案件中， 职工本来有理， 最
后却都输了官司。 总结他们失利
的原因， 皆出在举证上： 有的没
有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
有的则是证据效力不足， 或者未
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 甚至有
的人干脆将举证责任推给单位。
如此一来， 其合法权益终因举证
不力而受损。

没有证据佐证
员工主张未被采信

2015年5月 ， 张宿成被京佧
易达公司招聘为网络工程师。 他
说： “我是2015年6月1日去公司
报到的， 当日正式上班。 面试时
公司说会跟我签订劳动合同、 缴
纳各种社会保险， 但入职当月并
未履行承诺， 我便找到人力资源
部袁主任。”

“袁主任说， 面试时曾约定
试用期为6个月， 若试用期合格
并且我也愿意继续留下来工作 ，
那时公司会签劳动合同并开始缴
纳社保； 若试用不合格， 或者这
期间我不愿意干了， 可以随时解
除劳动关系， 这样做对双方都比
较方便。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就没再说什么。” 张宿成说。

2015年12月初， 袁主任通知
张宿成试用期合格， 让他到办公
室签订劳动合同。 他仔细看了合
同内容， 发现劳动合同起始日期
写的是2016年1月1日。 他提出异
议 ： “我是2015年6月1日入职
的， 试用期在2015年11月30日结
束， 合同起始日期怎么算也不能
这么写啊！”

袁主任解释 ： “虽然你从
2015年12月1日就转成正式职工
了， 但咱公司所有人员的劳动合
同都是按自然年整年来计算的，
你不能搞特殊啊， 要与其他员工
的劳动合同保持一致， 所以， 这
样写没有错。” 无奈， 张宿成在
合同上签了字。

2016年12月30日， 张宿成被
公司辞退。 随后， 他申请劳动仲
裁， 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

庭审时， 双方都认可存在劳
动关系 ， 但对入职时间存在分
歧： 张宿成说自己是在2015年6
月1日入职的， 公司则主张他是
2016年1月1日入职的。

张宿成反驳： “1月1日是元
旦， 大家都在放假， 不可能在这
天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称： “1月1日全体员工
确实都在放假 ， 但张宿成是在
2015年12月底来公司报到的， 正
式上班且签订劳动合同是在元旦
后。 公司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都
是按自然年整年来写的， 为了与
其他人保持一致， 我们就将合同
起始日期写成了1月1日。 他当时
仔细看过合同内容， 对此未表示
异议， 并在该劳动合同上签了名
字， 所以， 我们认为他对该劳动
合同的内容是予以确认的。”

仲裁审理认为， 张宿成主张
入职时间为2015年6月1日， 但未
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 故对其
主张不予采信， 认定双方自2016

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0日 存 在 劳
动关系。

对此， 张宿成很遗憾： “因
劳动关系少认定7个月， 经济补
偿少了一半。”

记者在这里提醒， 员工在主
张权利时一定要有相应的证据予
以证明， 否则再有理， 也会因没
有 证 据 佐 证 而 得 不 到 法 律 的
支持。

证据效力不足
劳动者维权失败

2016年6月1日， 胡辰恩入职
隆坞公司担任运营总监， 负责公
司所有部门的运营工作， 只向投
资人程海个人汇报 ， 其月薪1.5
万元。

入职后， 公司未与他签订劳
动合同、 未缴纳社保， 他多次要
求签合同被拒。

胡辰恩很气愤： “公司这么
做是违法行为， 严重侵害了我的
合法利益。” 10月10日， 他口头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随后申请仲
裁， 要求确认2016年6月1日至10
月10日与隆坞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并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赔偿及解除劳动合
同经济补偿金。

仲裁委向隆坞公司送达了仲
裁申请书、 立案通知书、 出庭通
知书和举证通知书， 但开庭时其
无 正 当 理 由 未 到 庭 ， 也 未 提
交 答 辩意见 ， 仲裁委依法进行
缺席审理。

胡辰恩陈述申请请求及事实
和理由后， 提交了一份隆坞公司
与某招聘网站签订的服务合同复
印件作为证据： “这是我在职期
间， 代表公司与某招聘网站签订
的一份合同。 在单位一方的落款
处有我个人的签名， 并加盖了单
位公章， 由此可以证明我与公司
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庭审结束时仲裁员说： “鉴
于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 因此本案将根据案件的事实
和证据材料进行裁决。”

仲裁委认为， 当事人应当依
法主张权利， 且就其主张的事实
有责任出具证据加以证明。 胡辰
恩 就 其 主 张 的 与 隆 坞 公 司 存
在 劳 动关系的事实 ， 未向本委
出 具 足 够 证 据 加 以 证 明 ， 故
其主张确认与公司于2016年6月1
日至10月10日存在劳动关系、 公
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赔偿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的仲裁请求， 因证据不足不予支
持 ， 裁 决 驳 回 胡 辰 恩 各 项 仲
裁请求。

《劳动合同法》 第10条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
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
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 胡辰恩入职3个多月 ，
隆坞公司一直未与他签订劳动合
同， 公司应当承担未签订劳动合
同的法律后果， 即向劳动者支付
二倍工资差额， 但前提是胡辰恩
必须有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双方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

胡辰恩在庭审时只提交了隆
坞公司与某招聘网站签订的服务
合同复印件， 来证明与隆坞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依据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 第10条的规定， 当事人向人
民法院提供证据， 应当提供原件
或者原物。 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
件、 原物或者提供原件、 原物确
有困难的， 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
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由此来看， 胡辰恩只提交了复印
件， 隆坞公司未参加庭审且未对
此证据予以确认， 在此情况下，
仲裁委无法对此证据采信。 尽管
工会律师努力帮他维权， 无奈没
有有效的证据， 最终仲裁请求未
获支持。

记者提醒职工朋友， 维权时
既要有理还要有据， 而且应当提
供有效的证据， 这样才能确保自
己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举证超过期限
仲裁申请被驳回

“干了5个多月， 一分钱工资
没拿到， 打官司还输了， 我实在
是太亏了！” 说这话的叫姜适逢，
他告诉记者， 2016年4月4日， 经
熟 人 介 绍 ， 他 到 邻 岫 餐 饮 公
司 应 聘 。 经该公司老板宋老板
面试， 他被招聘为该公司分店经
理， 双方约定月薪1万元， 每月
20日左右以现金形式支付上个月
的工资。

上班后， 公司以资金周转不
开为由一直不发工资。 2016年9
月16日， 姜适逢因公司拖欠工资
向宋老板提出辞职， 对方同意。
经协商， 宋老板承诺于当年10月
份一次性支付4万元工资， 但未
兑现。

姜适逢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
确认与邻岫餐饮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公司支付拖欠工资、 未签订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等费用。

随后， 姜适逢申请工会法援
并得到免费援助。 徐律师接受指
派与姜适逢进行沟通， 这时才了
解到该案件的举证期限已过。

徐律师特别叮嘱姜适逢： 开
庭时要把所有证据都带上。

姜适逢说： “我离开邻岫餐
饮公司后又找了个工作， 是在一
家快餐店当店长， 工作特别忙 ，
把准备证据这事给忽略了。” 结
果在开庭时， 他只提交了一个工
作胸牌作证据： “上面有我的姓
名、 职务和照片， 及邻岫餐饮公
司的名称， 这可以证明我跟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啊。”

不久， 仲裁委裁决： 驳回姜
适逢各项仲裁请求。

此案开庭时， 单位未到庭 ，
也未提交答辩意见。 而姜适逢提
交的唯一证据———工作胸牌， 虽
然上面有他的照片、 姓名、 职务
及公司名称， 但没有加盖公司公
章， 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
未得到公司认可的情况下， 它不
能作为有效证据， 自然不会被仲
裁委采信。

此后， 姜适逢出具了载有其
姓名和照片的网站截图、 给他介
绍此工作的熟人的书面证言， 但
因他未能及时提交给仲裁委， 最
终未被采信。

该案是由于劳动者错过举证
期限、 导致举证不能而败诉的一
个典型案例， 它提示因劳动争议

准备维权的职工， 一定要按照仲
裁机构和法院的要求及时提交各
项证据， 以确保维权成功。

错误使用举证倒置
诉求未获支持

2013年8月 ， 郑怀同入职汏
锌企管公司， 两年后升职为技术
总监。 2016年6月30日 ， 因与主
管领导发生矛盾， 他提出辞职，
当日办理了离职手续。 其后， 他
就加班工资等与公司发生争议，
并于同年 12月26日申请劳动仲
裁， 要求公司支付其在职期间延
时、 双休日加班工资等共计20余
万元。 不料， 仲裁审理后将其请
求事项驳回。 此后， 他又到法院
起诉。

法院庭审时， 郑怀同主张其
入职后便开始加班， 每天早晨9
点工作至晚上7点 ， 每周工作6
天。 为此， 他提交会议纪要、 电
脑截图、 每天电脑开关记录等作
为证据。 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认
可， 称他是技术总监， 属于高层
管理人员， 不存在加班的情况。

不久， 法院以郑怀同的主张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 驳回
其诉求。

郑怀同不服一审判决又上诉
至中院， 他认为： “公司在多次
会议中要求强制加班， 我提供的
证据能够证明加班事实 ，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 的规定， 在劳动
争议纠纷案件中， 因用人单位作
出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
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
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
议的， 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一审判决应当适用而未适用举证
责任倒置原则， 所以请求二审法
院依法改判支持我的主张。”

在法院二审审理阶段， 郑怀
同未提交新证据， 近日二审法院
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案中， 郑怀同认为应该由
单位举证 ， 但他误读了法律条
文， “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 除
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
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
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 由用
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这其中并
不包括加班费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第9条规定， 劳动者
主张加班费的， 应当就加班事实
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但劳动者
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
实存在的证据， 用人单位不提供
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 郑怀同主张其工作
期间存在延时加班及双休日加班
的情形， 并就此提交了证据， 公
司对其证据的真实性和加班事实
均不认可。 在他提供的证据中，
无双方就加班内容作出确认的体
现， 也不足以证明用人单位安排
他延长工作时间的事实及需用人
单位举证的情形， 所以一审法院
结合该案证据、 当事人陈述， 认
为他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
张， 作出不支持其加班费诉求的
处理， 符合法律规定。

因此， 错误使用举证倒置 ，
是郑怀同败诉的主要原因。

雇员建房中意外摔伤
法律援助助其获赔偿
案情介绍：

河北省承德来京务工人
员孙某受雇于某工程建筑
队， 从事房屋、 厂房、 围墙
建筑工作。 2017年7月7日孙
某在房屋建设过程中不慎从
房上摔下， 建筑队迅速将孙
某送至999急救中心， 经诊
断为头骨凹陷， 双臂小臂骨
折。 住院20余天花费医疗药
费、 抢救费、 护理费总计15
万余元。 后双方因治疗费及
赔偿费产生纠纷， 近日， 孙
某及爱人来到小汤山镇法
律 援助工作站寻求帮助 ，
要求建筑队给付孙某因工伤
所需的医药费用、 误工费等
赔偿45万元。 而建筑队负责
人张某提出： 孙某的摔伤是
其在建房过程中未尽到安
全 义务所导致的 ， 孙某应
负主要责任， 最多只同意赔
偿15万元。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提出， 孙某的

情况不属于工伤， 孙某与建
筑队不是劳动关系， 而是雇
佣关系。 因该建筑队不是具
备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或
者其他企业单位， 不属于劳
动关系中的用人单位。 孙某
与建筑队之间的关系属于受
雇人与雇佣人约定， 由受雇
人为雇佣人提供劳务， 雇佣
人支付报酬而发生雇佣关
系。 而因雇佣劳务关系发生
纠纷， 则要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及 《最
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条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等民事法律进行调整。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十一条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
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
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
七条规定： 受害人遭受人身
损害， 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
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 包括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费、 交通费、 住宿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必要的营
养费， 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
赔偿。 《民法通则》 第一百
三十一条规定： 受害人对于
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
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工作人员向张某解释
道， 张某应当赔偿孙某医疗
费 、 误工费 、 护理费等费
用， 虽然孙某对此次损害的
发生也具有一定的责任， 但
是孙某休养的这段时间内，
没有家庭收入， 现在医疗费
已经花费了15万元， 且后续
的治疗还需要一定的费用，
15万元的赔偿费对于孙某的
家庭来说确实杯水车薪。 最
后在工作人员劝说下， 张某
同意赔偿孙某医药费、 护理
费、 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25万元。

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纠纷通过诉讼途径维权时必须提供证据， 可是， 由于对证据的
误解、 误用， 常常发生员工自认为很有道理的事， 却因没有证据佐证、 证据效力不足，
或因举证超过期限、 错误使用举证倒置等导致败诉———


